
富民县2018年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
绩效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昆政发〔2016〕21号）、《富民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富民县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富政通〔2017〕13号）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要求，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以下项目列为绩效再评价项目。
一、项目评价
1.县政务局2018年互联网+政务服务设备采购经费。
2.县城管局2018年垃圾处理费。
3.县教育局2018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4.散旦镇2018年毫猪养殖产业扶贫项目。
二、整体评价
1.2018年富民县委机构编制办公室整体绩效评价。
三、政策评价
1.《富民县镇（街道）预算管理方式改革实施意见（暂行）》（富政办通〔2018〕163号）。
项目评价和整体评价报告已出初稿，政策评价正在进行中。待评价结束，我县将结合评价结果，与预算资金安排相衔接，合理利用评价结果，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